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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進入收容所 

點收 

填寫資料表 

公告認領養 

有身份標示動物 

核對資料 分籠（第一次檢查）

晶片掃瞄拍照建檔編號 

無身份標示動物 

飼主送交動物 

通知 

(電話及書面通知) 

第二次檢查 

健康及行為評估 

依規定繳交規

費後領回 

(填寫切結書) 

逾通知應

領回日 

未領回 

重症 輕症 健康 

不
適
合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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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察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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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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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養 

行

為

適

合

認

養 

未獲認養動物，依照動物

狀況、收容數量收容 

動物認養 

（填寫認養須知及申請書、辦理寵物登記） 

(獸醫師) 

再次確

認聯絡 

1.無法通知 

2.飼主放棄

飼養 

1.本縣管制人員捕捉送交。(填寫送紀錄表) 

2.其他機構及民眾捕捉送交之動物。(填交申請書) 

3.飼主不擬繼續飼養之動物(填交送交切結書) 

4.主管機關依法留置或沒入之動物。 

附件 1 

 

未依規定繳交規費 

視同棄養 

依動物保護法裁處 



附件 2 



苗栗縣拾獲、捕捉動物送交申請書 
本人拾獲流浪動物 ______隻詳細如下，請代為處理。 

拾獲動物資料如下： 

種 類 □狗 □貓 □其他      品 種 □混種  □純種________ 

性 別 □公  □母 毛   色  

體 型 

（或年齡） 
□大□中□小 

拾 獲 日

期、時間 
  
拾 獲 或 捕

捉 地 點 

 

 

（ 僅 限 苗 栗 縣 ） 

備 註 
□警消單位               □拾獲 

□一般民眾               □捕捉 
 動物送交後，即放棄所有權，由本單位全權處理，請勿來電關切後續處理狀況，增加現場行政工作，

且對該動物無實質助益。 

 本所無法得知送交動物是否已完成免疫注射工作，該動物為疾病高風險群，送交須自行承擔動物罹病

風險。本所對該動物在動物收容期間無負罹患傳染病或罹病風險之責任。 

本人已瞭解並同意動物送交後依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收容管理流程

辦理相關作業。 

此致 

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 

拾獲或捕捉人姓名：                   （簽章）  

身 分 證 字 號：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資料由承辦人員填寫： 

留 置 編 號  
狂 犬 病 

牌 證 號 碼 
 

晶 片 號 碼  欄 位  

 

承辦/受理人員簽章：               

附件 3 

 



 

苗栗縣飼主媒合不擬飼養動物切結書 
一、本人因故無法繼續飼養以下動物，共計     隻，願依規定提供犬貓資料及照片，委託苗

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上網公告媒合認養訊息，若自公告日起 21 日後，仍未尋得新飼

主，經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獸醫師依動物狀況及現場收容密度進行評估，始得送交收容

所。本人願提供個人聯絡方式公開於媒合網站供欲媒合認養之民眾聯繫。 

二、飼主資料： (應與晶片寵物登記飼主相符 ) 

姓名：  身分證字號：  

生日：  電話：  

住址：  

三、動物詳細資料如下：（每頭資料，如有多頭，請分別紀錄並浮貼） 

種   類 □狗 □貓 □其他      品   種 □混種  □純種__________ 

性    別 □公  □母 毛 色  
體 型 
（或年齡） □大□中□小 

寵  物  名   絕 育 情 形 □已絕育   □未絕育 

晶 片 號 碼  
狂 犬 病 牌 號 

注 射 日 期 

牌    號： 
注射日期： 

不 能 飼 

養 原 因 
 

寵物病史及

健 康 狀 況 
 

備 註  

 請檢附飼主身分證、犬貓清晰照片電子檔、狂犬病疫苗注射證明書、寵物登記證明及犬貓親至苗栗

縣動物保護防疫所辦理。 

 動物送交後，即放棄所有權，由本單位全權處理，請勿來電關切後續處理狀況，增加現場行政工作，且對該動

物無實質助益。 

 本所無法得知送交動物是否已完成免疫注射工作，該動物為疾病高風險群，送交須自行承擔動物罹病風險。本

所對該動物在動物收容期間無負罹患傳染病或罹病風險之責任。 

以上所載本人所有動物，業經動物收容人員說明處理程序，但仍無法續養必須放棄所有權，本人

自送交日起放棄對該動物一切權利，同意送交動物依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收容管理流程辦理相

關作業，全權委由貴所處理，一切無誤，於此切結。 

此致 

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 
切結人（簽名）：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資料由承辦人員填寫 

□以上資料與寵物登記所登載相符。 □受託人身份資料核對相符。 □         已送交。 

 
承辦/受理人員簽章：                           

附件 4 

 



 

 

 

苗栗縣犬貓收容及處理收費標準 

第一條  本標準依動物保護法第十四條第五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標準之主管機關為苗栗縣政府，執行機關為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 

第三條 收容及處理飼主不擬繼續飼養之犬、貓，依下列情形收取費用，每隻收取新臺幣三千

元，且經收容手續完成並繳費後，不予退費： 

一、 飼主設籍於苗栗縣者。 

二、 飼主於苗栗縣公立動物收容所認養犬、貓者。但自認養日起一個月內送回苗栗

縣公立動物收容所不予收費。 

第四條 飼主領回被收容之犬、貓，自收容日起至領回日止，每隻每日收費新臺幣二百元。 

第五條  因違反動物保護法強制沒入飼主犬、貓，其犬、貓每隻收費新臺幣三千元。 

第六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附件 5 

 



 

附件 6 
 收容日期/編號 EAAAG 

籠號  

 
 

苗栗縣生態保育教育中心 

愛心犬貓資料卡 

 

晶片號碼  

犬牌號碼  

姓名  
 

 

 
 

          

           

 

動物來源(行政區)： 動物別：□犬□貓□其他 

 性別：□公□母□未知 

進所原因：□政府捕捉□動物救援□拾獲送交□不擬續養

□依法沒入 

□外送犬□回收犬 

品種： 體型：□大□中□小 體重：  Kg 

年齡： □未離乳□1至 3月齡□3 至 6月齡□6 月齡至 1歲□1 至 3歲□3至 7歲     

□7歲以上 

毛色： 米   嘴：     頭：     胸：     腳：     耳：    背：    尾：      

□長毛□中長毛□短毛□

未修剪過 

項圈：□無□有 胸背：□無□有 

 

      

   

 

  

 點

交

時

健

康

狀

況

初

估 

□正常 

□異常 

□疫苗 

□寄生蟲 

□其他 

 

 

點

交

時

行

為

初

估 

□友善、親近人 

□非常好動、四處觀察 

□可碰觸及撫摸 

□緊張、緊迫 

□害羞、畏縮、不想移動 

□企圖咬人/主動攻擊 

□吠叫、哭號、發出威脅聲 

□其他 

 

 

□    年    月    日 開放認養 最終處理情形： 

□認領□認養□生理耗弱死亡□逃脫□原地飭回□疾病死亡 

□暫不開認養 □人道處理第 12條第 1項第 3款□人道處理第 12條第 1項第 5款

□人道處理第 12條第 1項第 7款□人道處理其他法令授權 

原因： 最終處理說明： 
 

 

           

 

  



 

寵物領回通知書 

主旨：請臺端儘速領回被捕捉或拾獲犬(貓)隻，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 依據動物保護法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辦理。 

二、 被捕捉（或拾獲）運送至本所犬(貓)隻，經查屬臺端所有： 

      登記飼主姓名： 

      晶片或頸牌號碼： 

三、 收容地址：            

四、 領回時間：於  年  月  日之前領回。 

五、 其他規定：如未領回，將依違反「動物保護法」第 29 條第 1 項規定對

臺端處 3 萬元以上 15 萬元以下罰鍰。 

六、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 7 



 

 

委託代辦申請同意書 

 

本人                  (甲方) 委託                    (乙方) 

代辦寵物登記( □新登記  □轉讓  □變更  □寵物登記證補發□寵物頸牌/附冊補發  

□遺失註銷  □尋獲領回  □死亡除戶)，所檢附文件僅限於辦理寵物登記，不得轉做

他用。 

甲方簽名(或蓋章)： 

 

乙方簽名(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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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動物收容所領回作業流程流程圖 

飼主攜帶身分證 

(如不能親自辦理，需填寫委託代辦申請同意書，由委託人攜帶委託人及飼主身分證辦理。) 

 
填寫「苗栗縣動物領回申請切結書」 

 
犬貓未辦理寵物登記者須植入晶片 

費用：300 元 

 
辦理寵物登記 

費用：絕育 0 元(提出絕育證明) 

未絕育 100 元 

 
無 1 年以內之狂犬病預防注射證明者 

需注射動物狂犬病疫苗(提出注射證明) 
費用：100 元 

 
依「苗栗縣犬貓收容及處理收費標準」繳交規費 

費用：200 元/隻/天 

 
領回 

附件 9 

 



 

苗栗縣動物領回申請切結書 

 

本人遺失動物詳細資料如下：<由領回人填寫> 

寵 物 名  種 類 □犬  □貓，其它___________ 

性 別 □公 □母 毛 色  

體 型 □大 □中 □小 品 種 □混種□純種_______ 

狂犬病預防

注射證明牌 
 晶片號碼  

籠 / 欄 號  留置編號  
動 物 來 源 □政府捕捉□飼主送交□縣民送交 

備 註 
本所無法得知送交動物是否已完成免疫注射工作，該動物為疾病高風險群，飼
主須自行承擔動物罹病風險。本所對該動物在動物收容中心期間無負罹患傳染
病或罹病風險之責任。 

上列動物為本人所有，因未採防護措施，致動物四處遊盪被捕獲，或先前本人自行送交

本縣動物收容所留置無誤。茲領回本人飼養動物乙隻，本人願遵守以下約定： 
1、□ 若無寵物登記願補辦寵物登記及狂犬病預防注射。 

   □ 本人 7 日內自行補辦寵物登記及狂犬病預防注射，並將資料送至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 

2、依法辦理晶片植入及寵物登記等。 

3、無論何時都以人道方式對待認領動物,提供牠適當之食物、飲水及空間，並絕不任意棄養。妥善照顧管領認

領之動物，防止其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或安寧。 

4、定期為動物進行疫苗預防注射、驅除內外寄生蟲及健康檢查，其受傷或罹病時，必請獸醫師給予醫療。 

5、不再隨便放縱牠於戶外，牠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出入之場所時，必由 7 歲以上之人伴同，並採取適當之防

衛措施，如繫犬鍊、戴口罩等，始得攜出戶外。 

6、如發生轉讓、死亡或飼主住居所異動，飼主應於 1 個月內檢附本寵物登記證明及飼主身分證明等文件，向

寵物登記站申請變更或死亡註銷登記。寵物遺失，飼主應於事實發生後 5 天內，檢具寵物登記證明，向寵物

登記站申報寵物遺失。 

7、若因任何原因無法續養，本人願為牠找到新的認養家庭辦理寵物轉移，或送至政府指定之收容處所，或再

送至貴處辦理必要之手續與繳交必要之費用。 

8、本人願接受貴所之追蹤訪視及飼養輔導。 

9、茲檢附本人身份證明文件正反影本乙份，請准予辦理認領。本人已經由承辦人員說明清楚，瞭解各項規範，

願遵守以上各條事項及動物保護法及各項規定，特此切結，如違規定願依規定受罰。 

此致 

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  

 

領回人：  受託人：  

出生年月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身分證字號：  

電話：  電話：  

地址：  地址：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承辦/受理人員簽章：           

附件 10 

 



 

苗栗縣動物收容所認養作業流程圖 

 

                篩選適合之動物 

        ( >>如欲認養動物已達公告日期或幼齡者可先行認養。 ) 

 

 

填寫「愛心犬貓認養須知」及「苗栗縣動物認養申請書」 

完成評估諮詢 

繳交身分證明文件 

 

           免費植入晶片及辦理寵物登記 

 

               免費狂犬病疫苗注射 

 

完成絕育  

(切結及追蹤) 

 

 

主動回報並接受電訪或家訪追蹤 

 

每年回娘家免費狂犬病預防注射 

攜帶認養單 

  

附件 11 

 



 

愛心犬貓認養須知 

日期:        犬貓收容編號: 

 

(一) 您是否看過犬貓之行為健康評估表? 

您是否與管理人員或志工討論過該犬貓之狀況。 □有 □無 

 

(二) 您是否知道犬貓的健康有許多不確定的風險? 

您是否了解當牠生病時立即就醫治療是飼主的責任?  □了解 □不了解 

 

(三) 您是否了解犬貓因想要什麼或不想邀什麼的時候藉由吠叫來表達，也會因為個性的不同及對

事物的好奇會有難以控制的情況發生，只要透過適當的教導就可以獲的改善。 

您是否了解:給犬貓良好的教育，是飼主應該努力學習的責任?  □了解 □不了解 

 

(四) 您是否了解犬貓剛到新環境時，許多潛在的疾病會因 

1.運輸過程吹風淋雨 2.洗澡 3.過度玩耍 4.更換食物等等讓降低抵抗力而爆發疾病 

您是否了解飼主在犬貓適應期間扮演著極度重要的角色? 

(註:運輸使用運輸籠，14 天後再洗澡，以乾飼料為主食可幫助犬貓度過適應期) 

 □了解 □不了解 

(五) 您是否了解就外觀判斷犬貓健康是不夠的，必須到動物醫院為牠做基本的檢查？ 

 □了解 □不了解 

 

(六) 犬貓將近有 15年的壽命，您是否了解無論人事物的演變 

(例如:結婚生子 搬家出國 當兵 都不足以構成棄養的原因!) □了解 □不了解 

 

(七) 您是否了解飼養動物需要適當的居家條件? 

(請考量套房公寓 大樓 的飼養空間)  □了解 □不了解 

 

(八) 您是否同意在未取得共識之前絕不貿然認養，以免造成日後極大的心理負擔 

認養犬貓的決定是否已經獲得房東/家人/室友的同意?  □了解 □不了解 

 

(九) 依照動物保護法，犬隻出入公共場所都要有飼主陪同，任意縱放犬貓在外遊蕩將會受罰 

您是否了解若縱放犬貓在外，任何人都可以加以捕捉，逕送收容所。 □了解 □不了解 

 

(十) 如因任何原因無法續養，本人願為牠找到新的認養家庭，或送至動物保護團體所屬收容所，

或再送至貴所辦理不擬續養手續並依收容所規定繳交規費。 □同意 □不同意 

 

(十一) 認養人需同意主動回報寵物飼養資訊及接受本所不定期之家訪或電訪。 

 □同意 □不同意 

 

承辦人：       認養人簽名： 

附件 12 

 



 

苗栗縣動物認養申請書 

本人                  (簽名) 已年滿 20歲，並具有飼養之能力及場所，願向貴所認養動物乙頭，

詳細資料如下: 

寵 物 名  寵 物 別 □犬□貓□其他 

性 別 □公□母□未知 品 種  

體 型 □大□中□小 毛 色  

本人願遵守以下約定: 

1. 依法辦理寵物登記、晶片植入等事項。並同意於    年   月   日前為認養隻動物絕育，避免不

必要之繁殖。 

2. 無論何時都以人道方式對待認領動物，提供牠適當之食物、飲水及空間，並絕不任意棄養認領的

動物。 

3. 若認養動物年齡未滿 8週或不宜施打疫苗者，必於   年   月   日前完成狂犬病預防注射，並

將注射證明影本郵寄或傳真回本所備查。 

4. 定期幫牠進行狂犬病預防注射、驅蟲及健康檢查，受傷或罹病時，必請獸醫師給予醫療。 

5. 妥善照顧牠，防止其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或安寧。 

6. 不再隨便放縱牠於戶外，牠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出入之場所時，必由 7歲以上之人伴同，並採取

適當之防衛措施，如繫犬鍊、帶口罩等，始得攜出戶外。 

7. 當牠轉讓、死亡或住所異動時，於 1個月內依規定辦理變更登記；遺失時，於 5天內依規定申報。 

8. 本人願接受貴所之追蹤訪視及飼養輔導。 

9. 如有違反上述認養規定，貴所有權收回該動物，並終止認養人對該認養動物之權利。 

10. 如因任何原因無法續養，本人願為牠找到新的認養家庭，或送至動物保護團體所屬收容所，或再

送至貴所辦理不擬續養手續並依收容所規定繳交規費。 

11. 依據「動物保護法」第 33-1條之規定:完成不擬續養手續後將不得飼養寵物及認養收容動物。 

此致 

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 

1.飼養地點:地址及型態 認 養 人  身分證字號  

(大樓、公寓、平房等) 室 內 電 話  行 動 電 話  

2.空間大小:      (坪) 出 生 日 期  

3.現有動物隻數:    隻 戶 籍 地 址  

通 訊 地 址  電 子 信 箱  

以下資料由承辦人員填寫 

晶 片 號 碼 
 

收 容 編 號 
 

狂犬病牌證號 
 

園 區 籠 舍 
 

備   註 
 

承辦人: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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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動物健康及行為評估表 
基本資料 

 

留置編號  留置日期  

品種  類別 □狗 □貓 □其他 

毛色 □白□黑□棕□其他____ 性別 □公 □母 

年紀 □幼年□成年 體型 □迷你型□小型□中型□大型 

晶片號碼 /狂犬

病預防注射牌號

碼 

 備註  

 

一、健康評估 

 

1.眼睛：□清澈、明亮□有眼病□其他 

2.皮膚：□無傷口、毛髮有光澤□有皮膚病□其他 

3.耳朵：□乾淨、能感受噪音□有耳病□其他 

4.鼻子：□無流鼻涕□有分泌物□其他 

5.嘴巴：□吞嚥正常、牙齦粉紅色□有口臭□其他 

6.呼吸：□規律□不規律□其他 

7.肛門/陰道：□排便/尿正常□有血便/血尿 □其他 

8.行動：□正常□行動不正常 

9.傳染病或疾病：□正常□不正常 、名稱：___________ 

 

二、行為評估 

1.環境適應：□正常□適應不良□其他 

2.性    情：□溫和□神經質、易興奮、不易管制□其他 

3.攻 擊 性：□友善、無攻擊性□具攻擊性、兇猛□其他 

 

三、評估結果 

    □1.適合民眾認養。                          

□2.不適合民眾認養：因 □ 健康不適 □ 行為不適 □ 年紀不適 

    □3.已達到重病、嚴重傳染病或其他緊急狀況，符合安樂死標準。 

已達重病、嚴重傳染病或其他緊急狀況說明︰ 

                                                                    

                                                                    

 

 

評估人簽名：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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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動物人道處理評估表 

   

動物於收容所留置期間，經獸醫師判定為罹患重病、嚴重傳染病或其他緊急狀況者，為解除動物

傷病之痛苦及維護公共安全，應記錄判定結果，依「動物保護法」第 13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得由

獸醫師或在獸醫師監督下逕以人道方式宰殺之。 

 

一、判定符合人道處理的原因 
 

□ 動物罹患不治之症(包括疾病或創傷)，導致動物痛苦。  

□ 動物罹患症狀之治療過程，將導致動物極度痛苦，認定條件包括年老、治療產生之副作用及重

傷等。  

□ 動物罹患症狀經治療亦無法使動物恢復合理生活品質。  

□ 動物耗弱無法自主維持正常生理機能，致動物無法維持合理生活品質。  

□ 動物性情暴戾、具攻擊性，且無法安排適合環境接續飼養。  

□ 動物病情雖屬可治療，但治療費用昂貴，且無法安排適合環境接續飼養。 

□ 動物所患疾病已嚴重影響環境衛生、人畜健康或公共安全，且無法安排適合環境接續飼養。 

 

 

二、判定動物是否符合以下病症? 

勾選 重症表象 說明 

 體重減輕 □ 快速失去原體重的15-20%或成長期動物持續無增重、未監測

體重但動物呈現惡病質及持續性肌肉消耗時。 

 食慾不振 □ 出現 5天完全不進食、持續 7天極少量進食(低於正常攝食量

的 40%)或食慾不振超過 3天且已無法安排相關人力協助餵食

及飲水。 

 持續虛弱 □ 無法自行攝食及飲水且已無法安排人力協助餵食及飲水。 

 器官感染 □ 對藥物治療無良好反應，且持續惡化。 

 腫瘤 □ 出現潰瘍、壞死或感染；干擾正常姿勢或活動；腫瘤大小超

過其體重約 10% 

 創傷 □ 體表大面積創傷。 

 呼吸系統 □ 呼吸困難、發紺、線性物繞頸已傷及食道或氣管等。 

 循環系統 □ 大失血。 

 消化系統 □ 嚴重嘔吐或下痢、消化道阻塞、腹膜炎。 

 泌尿生殖系統 □ 腎衰竭。 

 肌肉骨骼系統 □ 肌肉損傷或骨折使肢體喪失功能，導致無法行走或需進行長

期復健才能行走之狀況。  (車禍癱瘓) 

 神經系統 □ 異常的中樞神經反應(抽搐、顫抖、癱瘓、歪頭等)及周邊神

損傷、無法有效控制疼痛。 

 溫度異常 □ 持續性高溫或持續性低溫，明顯器官或五官功能損傷，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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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選 重症表象 說明 

影響動物進食飲水病症。 

 生活品質嚴重

受損 

□ 對治療無反應且發生無法控制或預後極差的症狀，已嚴重影

響動物正常生理機能時。 

 病危徵狀 □ 嚴重貧血黃疸、持續性異常神經症狀、無法控制的出血、過

度腫瘤生長已嚴重影響正常生理機能、明顯的嚴重功能損

傷、傳染性疾病末期等。 

 持續自殘 □ 持續性自殘行為，不癒合的傷口。 

 極具危險性 □ 動物受長期緊迫顯現異常行為及生理狀態，出現性情暴戾、

有危險性等狀況且透過行為引導已無法改善。 

 

三、動物符合人道處理標準但持續飼養原因 

 (一) 符合人道處理標準擬持續飼養 

 

□ 醫療、照顧人力及志工群等資源，仍足以照顧此動物。 

□ 外界團體(動保協會或一般組織)或民眾願意認養，並承接後續照顧及醫療。 

 

(二) 符合人道處理標準建議實行人道處理 

 

□ 動物生活狀況已造成其痛苦，無法改善，應予人道處理。 

 

狀況說明︰                                               

 

                                                                                        

評估委員簽名:                           日期:            

                                                      

 

主管簽核:                 

 

後續執行紀錄: 

 

                                                                                        

                                                                                        

獸醫師簽名︰                              日期:         

  



 

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動物長途運輸紀錄表單 

運輸車號： 

運輸注意事項： 

1.運輸請以籠具裝載運輸，視犬貓大小採取不同裝載密度，並請依車輛清冊規範犬貓上限數量載運。 

2.特大型犬隻、具攻擊性之個體、嚴重傷病殘犬貓請另單獨隔離運送。 

3.運輸超過 4 小時則需給予動物水分補充，並請運輸駕駛人隨時注意載運車廂之溫度是否有異常。其

他請依循「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犬貓運輸作業流程 」進行作業。 

 

日期 運輸 

目的地 

載送物種個別最大數量 駕駛人 

(簽名) 

備註 

(特殊狀況記錄) 

  小型捕犬車 

體型數量： 

成犬 6隻 

幼犬 8-10隻 

大型捕犬車 

體型數量：  

成犬 9隻 

幼犬 13-16隻 

  

成貓約 6 隻 

幼貓約 8 隻 

成貓約 8 隻 

幼貓約 10隻 

  小型捕犬車 

體型數量： 

成犬 6隻 

幼犬 8-10隻 

大型捕犬車 

體型數量：  

成犬 9隻 

幼犬 13-16隻 

  

成貓約 6 隻 

幼貓約 8 隻 

成貓約 8 隻 

幼貓約 10隻 

  小型捕犬車 

體型數量： 

成犬 6隻 

幼犬 8-10隻 

大型捕犬車 

體型數量：  

成犬 9隻 

幼犬 13-16隻 

  

成貓約 6 隻 

幼貓約 8 隻 

成貓約 8 隻 

幼貓約 10隻 

  小型捕犬車 

體型數量： 

成犬 6隻 

幼犬 8-10隻 

大型捕犬車 

體型數量：  

成犬 9隻 

幼犬 13-16隻 

  

成貓約 6 隻 

幼貓約 8 隻 

成貓約 8 隻 

幼貓約 10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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